辽宁大学文化科技园大学生创新创业基地
[bookmark: _GoBack]入驻协议
    辽宁大学文化科技园大学生创新创业基地是以激发大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业意识，调动大学生参加创业实践活动的积极性，培育大学生的企业家精神为宗旨，为学校创业教育、大学生素质训练提供实践载体的场所。所有入驻的企业必须遵守本协议及《大学生创新创业基地管理办法》，自愿接受基地的管理。
订立协议双方当事人：
甲方：        辽 宁 大 学 文 化 科 技 产 业 发 展 中 心                              
法定代表人：    梁   岩            联系电话：   024-62202747                                  
乙方：                                       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1、 甲方将位于沈阳市皇姑区长江街128号辽宁大学文化科技产业发展中心所属科技园      区      号房屋              工位提供给乙方使用。
2、 使用期限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3、 乙方若使用基地的写字间，电费按电表计量收取。
4、 乙方应保持基地所提供的办公器具完好，造成损失应照价赔偿。
5、 入驻大学生创新创业基地的企业，最长期限为3年，本协议每年一签。
6、 如发生不可抗力，本合同自然终止，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不可抗力包括地震、台风、传染性疾病、政府征用、辽宁大学另有规划等甲乙双方不能预见且不能克服的事件）。
7、 本协议自签字、盖章后生效。

甲方：            （盖章）      乙方：           （盖章）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日 期：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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